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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以传真方式、电子文件方式发

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在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公司监事、财务负责人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聂周荣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广东广弘粤桥食品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

编号：2013—37）。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广弘粤桥食品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孙远中，公司注册地：广州市番禺区，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广式腊肉、腊肠、肉干、肉脯；

加工销售椰果；储存冷藏冷冻食品；收购、销售：干制蔬菜、干制水产品；提供商业

流通仓库服务；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以工商部门核准的

经营范围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设立子公司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挂牌出售广州市番禺嘉兴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公

司）100%股权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编号：2013—38）。 

同意在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出售公司所持有嘉兴公司

80%的股权和出售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嘉兴公司 20%的股

权。同意上述嘉兴公司 100%股权挂牌出售底价不低于 1.4亿元。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嘉兴公司 100%股权挂牌转让涉及相关

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财务审计工

作合约期至 2012年度止，且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

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的通知” 中对签字注册会计师

连续为同一相关机构提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五年的年限要求，原负责公司审计及签字

工作的负责人将发生变动，原有审计团队无法保持稳定。有鉴于此，公司为保障 2013

年度财务审计顺利开展，经综合考虑，公司决定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本公司提供 201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服务，

审计费用为 55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拟聘任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

行了充分的了解和沟通,对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了评价,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考虑,

同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将

该议案提交了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内部控制审计

工作合约期至 2012年度止，公司董事会经综合考虑，决定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审计费用为 2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拟聘任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了充分的了解和沟通,对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了评价,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考虑,同

意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将该议案提交了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开201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同日公告编号：2013—39）。 

公司定于2013年11月12日上午9:30在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



场南塔37楼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201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 票。 

上述第三、四、五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